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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各項教學設備，除必須購置者外，應儘量鼓勵師生自行製作。教

師在教學時應充分利用當地社會資源及自然資源，充作教學場所，

並製作教材、教學媒體，指導學生善加利用。  

二、自製教學媒體科目：各科教學均可依據教學內容，視教學實際情

況，自製部分教學媒體。  

三、自製教學媒體種類：電影片、錄影帶、幻燈片、投影片、圖片、

實物、標本模型、錄音帶、揭示板、圖表、卡片、掛圖、圖像等。  

四、自製教學媒體原則：  

（一）凡能自行製作之教學媒體應避免購買，並盡可能鼓勵及指

導學生自行製作，凡教師不善繪製者，承辦單位應另洽專

人協製。 

（二）各年級教材內之插圖，盡量設法自行放大製成掛圖。 

（三）其性質與其他學科有關者應密切聯繫，師生共同設計製作，

相互配合共同應用之。 

（四）配合定期旅行活動，師生共同策劃教學資源之採集。 

（五）部份實驗材料不易購得，得利用校中場池自行培養、飼養

及栽培之。 

（六）各種儀器設備，其中不乏構造簡單、製作容易，且可就地

取材者，宜由教師或鼓勵學生自行製作，以啟發其創造能

力，並收理論與實踐合一，手腦並用之效。 

五、自製教學媒體設施：  

（一）利用工藝工場設備並可請生活與科技教師協助指導。 

（二）視聽教學媒體之製作，可利用教學媒體製作中心之設備。 

（三）設立教學媒體製作中心，逐年購置必要之工具與設施。 

六、本計畫提教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准後公告實施。  
 



 


